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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石府发〔2022〕57 号

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双石居住小区电动车“飞线”

充电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居民委员会，相关部门：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

理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为预防居住小区电动车“飞线”充电引发

火灾事故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依据《永川区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永川居住小区电动“飞线”充电专项整治工作方

案的通知》精神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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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以人民群众实际需求为导向，以居住小区为重点，开展

电动车“飞线”充电专项整治，进一步加强电动车集中充电设施

建设，建立属地为主、部门联动、全民共管的隐患排查整治、现

场联动处置和疏堵结合长效管控机制，全面消除居住小区电动车

“飞线”充电现象，为辖区居民创造更加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按照“政府组织领导、各村居具体实施、行业部门业务指导”

的原则，经镇政府同意，成立镇居住小区电动车“飞线”充电专

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由镇长钟强任组长，分管领导宾友波为副

组长，镇建设环保服务中心、镇应急管理办、镇综合执法大队、

双石派出所、镇经济发展办、镇平安办、三个社区等部门（单位）

负责人为成员，统筹协调、安排布置全镇居住小区电动车“飞线”

充电专项整治工作。设立镇居住小区电动车“飞线”充电专项整

治工作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镇建设环保服务中心，由镇建设环保

服务中心谭平同志任主任，具体负责组织、协调全镇居住小区电

动车“飞线”充电专项整治工作。

三、整治要求

（一）严禁在居住小区建筑内的首层门厅、共用走道、疏散

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楼梯间（门洞口）、楼层楼道及地下室等公共区

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，严禁业主私拉乱接对电动车进

行充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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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居住小区内坚持“集中充电、集中管理”的原则，按

照规定集中设置电动车停放、充电区域，落实管理责任，并张贴

禁停、禁充区域醒目标识。

（三）居住小区电动车集中停放、充电区域应当设置在建筑

外部的独立区域，与相邻建筑保持一定安全距离，并配备必要的

消防设施器材，周围不得有可燃物

（四）受场地环境限制，电动车集中停放、充电区域必须附

设在建筑内时，要与建筑其他区域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并独立设置，

并按照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自动喷水

灭火系统和防排烟设施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市民规范存放电动车，经常组织开

展检查巡查和消防宣传，及时劝阻、制止电动车违规停放、“飞线”

充电行为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

镇应急办牵头，镇建设环保服务中心、各社区、相关部门配

合，社区收集区内外电动车火灾事故典型案例，制作“飞线”充

电专项整治工作宣传视频、海报、横幅，利用户外视频、楼宇电

视等新媒体和居民住宅区板报、公示栏等宣传阵地，不间断地开

展电动车安全停放、充电知识宣传，努力做到随处可见“飞线”

充电整治内容，街边电子屏滚动播出相关整治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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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试点先行阶段

镇建设环保服务中心牵头，镇综合执法大队、镇经发办、镇

应急办、双石派出所，针对物业小区、“三无”小区“飞线”充电

行为隐患严重的，确定安溪花园为试点小区，开展充电设施建设、

隐患整治工作，并总结经验向全镇进行推广。

（三）全面推广阶段

镇建设环保服务中心牵头，各社区具体负责组织实施，全面

推广试点小区建设经验，在前期已建成一批充电设施的基础上，

督促建设单位严格按照规范，再建设一批集中充电点。

（四）排查整治阶段

镇建设环保服务中心、镇产业服务中心、镇应急办以及双石

派出所牵头，各社区具体负责组织实施，对居住小区“飞线”充

电行为，逐小区、逐楼栋、逐单元进行排查，对排查出来的隐患，

立即进行劝阻和制止，对于劝阻制止无效的业主，通知供电企业

采取断电措施，力争整治一批消防安全隐患，消除一批违法违规

行为。双石派出所牵头，会同镇经发办、镇建设环保服务中心、

镇综合执法大队、对矛盾突出、整改困难的居住小区进行联合执

法，做到“四个一律”：一律教育劝导，责令撤除；对拒不撤除的，

一律法制警示，强制撤除；对阻挠撤除的，一律传唤教育；对涉

嫌违反《消防法》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行为，一律由消防救援部

门、公安机关依法严肃处理，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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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常态管理阶段

各社区负责，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建立常态化管理和处

置工作机制，把“飞线”充电行为纳入社区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，

督促社区网格长、网格员每天对居住小区进行巡查，发现隐患立

即督促整改，确保第一时间稳妥处置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镇建设环保服务中心

1.牵头专项整治工作的协调、推进和落实，组织社区定期对

充电设施需求进行摸排，督促协调建设单位按标准建设集中充电

设施；

2.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，定期开展“飞

线”充电专项巡查，加强对业主的宣传引导，及时劝阻、制止违

规行为；

（二）双石派出所

1.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。

2.组织开展“飞线”充电行为的检查，对工作中发现的“飞

线”充电的违法行为，下发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责令改正；对拒

不改正的，书面移交消防救援机构调查处理；对阻碍相关部门依

法执行公务的，依法予以查处。

（三）镇应急办

负责指导居委会、物业服务企业制定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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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演练。

（四）镇经发办

负责组织供电企业，针对各社区排查的居住小区“飞线”充

电行为不整改的业主，采取断电措施。

（五）镇综合执法大队

负责居住小区绿地，城市道路规划、建设集中充电设施的政

策指导和支持，并做好沟通解释工作。

（六）镇平安办

1.制定电动车停放、充电场所防火技术导则，指导集中充电

设施建设；

2.收集曝光因“飞线”充电引发火灾的典型案例，加强电动

车火灾防范的警示、科普教育及逃生疏散常识宣传。

（七）各社区

1.负责摸排辖区居住小区的电动车集中停放充电设施情况，

规划、建设集中充电设施，督促建设单位对充电设施进行维护和

保养；

2.负责集中排查整治行动，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“飞线”

充电行为联合执法行动；

3.明确居委会、网格员等基层组织的监督排查职责，托底负

责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小区；

4.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，提高居民消防安全意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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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组织居委会加强社区共建共治共享，鼓励发动居民自觉查

改身边隐患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协作配合。镇建设环保服务中心要履行好牵头职

能，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，把工作要求和标准落实到具体流程和

各个环节上，确保每项要求到点到位、严格落实。相关职能部门

要对照职责分工，加大工作组织推进力度，确保不打折扣的落实

到位。各社区要落实属地责任，科学合理划分挂钩区域，督促现

场排查人员到岗到位，认真履职尽责。

（二）加强调度推进。镇建设环保服务中心加强总结分析工

作推进的实际成效和鲜活案例，及时召开联席会议，研究解决工

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；镇政府督查办对专项整治工作中存在重难

点问题开展督查，对整治工作推进不力的职能部门和社区进行通

报，并纳入年终绩效考评，确保高质量完成专项整治工作任务。

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6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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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3 日印发


